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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明(110)年 1月起，中央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引發民眾憂慮。優先

守護市民健康是本府一貫的立場，本府自 106 年起，即以《臺中市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範豬肉及其製品的瘦肉精「零檢出」，一經檢出就

開罰。而本府訂定食安自治條例，經議會三讀通過已執行 3 年，本府團隊

堅持依法行政，捍衛市民健康。 

 

    日本於 100年 3月 11日發生大地震，導致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之核災

事故(311福島核電廠事故)，造成該縣及其鄰近區域產製之食品遭受輻射污

染，為保障國民食用安全，中央於 100年 3月 25日發布禁止日本福島、茨

城、櫪木、群馬、千葉縣等五縣食品進口，而本市創全國之先於 106 年 1

月 19日就「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增訂日本五縣（福島縣、

茨城縣、櫪木縣、千葉縣及群馬縣）產製之食品，不得於本市販賣，由此

可見，臺中府會對於食品安全重視，主動、積極維護市民健康。 

 

貳、本府針對明年萊豬開放因應作為 

一、 背景與本府立場 

    本府為維護市民飲食安全，於 106年 9月 25日修訂自治條例，明訂豬

肉及其相關製品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如經檢出超過中央容許量，依違反

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之 1 規定，即可依食安法處新臺

幣 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沒入銷毀；如經檢出未超過中央容許量，

即違反自治條例第 6條之 1規定，依同條例第 13條之 1裁罰新臺幣 3萬元

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且得連續處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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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豬肉檢出瘦肉精相關法規 

     

 

依東海大學地方自治研究中心 109 年 9 月 9 日發布民調，針對萊豬牛

進口政策相關議題，以 20歲以上臺中市民為受訪對象，結果顯示近 7成民

眾支持臺中市府維持瘦肉精零檢出政策。對此，本府已持續透過各種管道

與中央溝通，希冀中央聆聽並採納民眾的心聲，尊重並支持本市對食安採

取最嚴格標準，維護市民權益。 

 

二、 推動「強化瘦肉精食安監控執行計畫」，跨局處把關民眾食安 

    為建構市民安心消費環境，因應明年開放後龐大的查驗量能，本府已

召開跨局處會議，統合 29個局處，提出「強化瘦肉精食安監控執行計畫」，

以「拒食瘦肉精 五要護健康」為計畫核心，推動「畜產溯源要管控」、「肉

品產地要標示」、「市民健康要守護」、「違規查辦要落實」、「資訊公開要透

明」5大強化作為(如圖 1)，強化肉品從源頭到餐桌管理，於今年本府投入

486萬餘元及 494人力，110年預計擴充達 10倍查驗量能，預計將投入 2,750

餘萬元及 565位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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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府 5大強力作為推動示意圖 

 

(一) 「畜產溯源要管控」：落實畜產用藥管理及肉品溯源 

1、 落實畜產用藥管理 

 由農業局執行畜禽產品安全及畜牧場用藥品質監測計畫等查驗

工作，並進行違法使用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監測工作，抽驗畜牧

場豬毛髮、豬血清及使用的飼料，並針對相關業者持續辦理正確用

藥教育宣導，建立合法及正確用藥觀念。倘經查獲違法使用萊克多

巴胺之養畜場，將依據養豬場違規使用萊克多巴胺案件通報及管制

作業流程辦理，並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

以上、30萬元以下罰緩。 

 109年已完成畜牧場豬毛髮、豬血清及使用飼料抽驗 1,727 件，

並針對相關業者持續辦理正確用藥教育宣導及加速推廣產銷履歷申

請；110 年預計再抽驗 250 件、教育宣導 10 場次、業者產銷履歷申

請 50場、查核肉品來源標示家數 300件及抽驗肉品 3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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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推廣產銷履歷 

 為讓養豬產業能永續經營及讓消費者清楚識別國產豬及進口豬

肉之市場區隔和守護國人健康，農業局持續提升可溯源追蹤之產銷

履歷認證輔導，強化在地品牌，並加強嚴格把關畜牧場源頭控管、

安全用藥管理及環境永續衛生管理，109年 11月 13日已函文轉知養

豬協會及產銷班班員加入產銷履歷驗證，又於 11 月 30 日函文本市

各區公所協助推廣所轄畜牧場加入產銷履歷驗證(如圖 2)。 

此外，輔導本市在地特有生鮮豬肉及其加工產品，如大安-飛天

豬、養豬協會-豬市吉等，運用新興加工技術，加速自有品牌多元化

開發，同時以品牌即是品質的保證策略，提供市民完整選購平台與

管道。清楚標示生鮮肉品產地及必要資訊，充分保障民眾的選擇權，

建立消費者對於國產肉品的信心。 

 

 

 

 

 

 

 

圖 2、109年 11月辦理養豬頭數調查勤前會議，請本市區公所人

員加強標章宣導並廣為周知 

 

3、 落實輸入及製造業者之肉品追溯追蹤管控 

 查本市豬肉及牛肉輸入業者計 53家，肉品製造業者計 177家，

依現行食安法第 9 條規定，本局已函文上開肉品輸入及製造廠商，

於進口及加工肉品必須確實進行線上登錄及流向申報，請食品業者

落實自主管理之責。 

在 109年第一階段輔導期，針對上開肉品輸入及製造業者，進行

全面性稽查及瘦肉精抽驗，以落實肉品源頭管理。經抽查上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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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肉品來源共計 65 家次，結果皆未發現違規情事，並輔導豬

肉原產地標示，違者開罰。 

另，於 110年第二階段加強查核期，全面透過追蹤追溯系統所登

載之上、下一手廠商進行資料勾稽比對，如查有申報流向疑慮或高

風險業者，無預警派員前往實地稽查，加強管理及抽驗力度，避免

任何有問題之豬肉流入市面。110 年預計至少抽查 120 家次。 

 

(二) 「肉品產地要標示」：市府聯合強化肉品標示及查驗 

1、 市府聯合強化肉品標示 

(1) 製作「牛哥豬弟」肉品安心標示，啟動跨局處聯合分工輔導，促

進肉品來源資訊透明 

    為強化業者落實法規，促進肉品來源資訊透明，本府自中央

宣布後 2週即推出臺中市「牛哥豬弟」肉品原產地標示，並印製

成貼紙 5 萬 7,000 張(如圖 3)，供販售散裝食品及直接供應飲食

場所之業者「自主標示」張貼使用；同時，將原產地標示貼紙分

發至本府聯合服務中心、本局服務台、食安處服務台及各區衛生

所(30所)，業者可前往登記索取。另，業者及民眾亦可至本府或

食品藥物安全處網站自行下載張貼。 

為全面輔導本市食品業者落實產地標示，除透過食品及餐飲

業相關公協會、公所、里長等管道發放宣導外，本府啟動跨局處

聯合分工，由各機關盤點所屬場域相關食品業者之需求量，動員

協助宣導發放，提供市民清楚辨識，並作為消費選擇的參考(如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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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牛哥豬弟」肉品安心標示貼紙圖樣 

 

 

 

 

 

 

 

 

 

     圖 4、宣導牛豬肉品標示 

 

(2) 全國唯一設置 29區 33處肉品標示示範區，加速政策推動 

    為提升食品業者落實標示法規規定，本局結合經發局跟部分

里長共同輔導，於本市各行政區之傳統市場、百貨、夜市、商圈

及美食街等場域，成立 33處「肉品標示示範區」(如表 2)。 

示範區所涉場域廣泛，除依場所特性進行肉品原產地標示輔

導外，如量販店及超市於肉品區以區隔方式標示肉品原產地(屠

宰國)、市場販售之散裝食品及餐飲業者以貼紙或立牌標示，亦

針對明(110)年同步正式施行之花生、紅豆、香菇、牛羊豬雞等

20項散裝食品原產地標示規定進行輔導，藉以全面落實原產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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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加速政策推動，並作為其他食品業者標竿學習的模範。 

    另為利市民清楚辨識，設計製作醒目宣導布條，懸掛於肉品

標示示範區入口處(如圖 5)，成為各場域標示學習之對象，並鼓

勵民眾優先採購本土肉品、安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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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市 33個肉品標示示範區 

行政區 示範區場域 

西區 美術綠園道商圈 

中區 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西屯區 逢甲夜市 

西區 第五公有零售市場 

東區 建國公有零售市場 

西屯區 楓康超市(大墩店) 

太平區 太平樹孝商圈 

豐原區 太平洋 sogo美食街 

豐原區 豐原廟東商圈 

北屯區 東光公有零售市場 

大里區 大買家(國光店) 

大安區 大安農會農特產展售中心 

沙鹿區 家樂福(沙鹿店) 

東勢區 東勢區形象商圈 

神岡區 神岡公有零售市場 

大雅區 大雅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潭子區 頭家厝民有市場 

清水區 清水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大肚區 大肚公有零售市場 

霧峰區 霧峰樹仁路商圈 

外埔區 外埔公有零售市場 

和平區 和平市集 

石岡區 全聯福利中心(臺中石岡店) 

大甲區 
大甲蔣公路觀光夜市 

攤販集中區 

北區 北平路黃昏市場 

南區 大慶夜市攤販集中區 

西屯區 水湳民有零售市場 

梧棲區 三井 Outlet 

后里區 麗寶 Outlet 

烏日區 高鐵臺中站 

南屯區 小康公有零售市場 

新社區 新社魅力商圈 

龍井區 東海藝術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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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肉品標示示範區-建國市場 

 

(3) 推出「不含萊克多巴胺」安心標章自主申請機制 

    為促進臺中市食品衛生自主管理落實，便利市民辨識牛豬肉

品資訊及選擇消費，本府已積極規劃不含萊克多巴胺之標章申請

機制，凡具食品業者登錄字號或領有立案登記證明文件，並於臺

中市販售或使用牛肉、豬肉或其加工製品者皆可自主申請，申請

人除填寫申請書及聲明書外，並須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檢驗結果

及牛豬肉品來源供貨商名冊等文件，透過紙本郵寄或電子郵件方

式提出申請，另民眾也可於家中備妥相關文件後，透過網路線上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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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受理後將進行審查核發，請通過標章的申請者揭示在申

請場所明顯處，俾利大眾辨別及選擇消費。另外，針對取得此標

章者，食品藥物安全處將不定期進行查核及抽驗，經檢出乙型受

體素或標示不實者，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臺中市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自治條例加重裁罰，以落實自主管理，強化全民監督，

共同為食品衛生安全把關。 

(4) 公私協力，結合公會共同推動原產地標示規定 

    為提升本市公會及相關業者豬牛肉原產地標示識別，於 109

年 9月至 10月函文本市量販店、超商、超市、夜市攤販集中區、

食藥相關公會(包含肉品、餐飲、攤販、烘焙等公會)、大專院校、

醫院等原產地標示相關規定，並請本府各局處函文所轄業者，鼓

勵採用國產肉品及落實標示規定。 

(5) 啟動跨局處聯合分工，進行全場域宣導查核 

    除本局(含食安處)人員達百位以上外，市府為提升稽查抽驗

量能，已整合及動員各局處(包括農業局、教育局及經發局等)，

依據權管場域分工，投入人力支援，啟動跨局處聯合分工，加強

查核抽驗輸入、製造、販售、餐飲業及校園等全場域宣導查核(如

圖 6)，嚴格執行把關。109年已完成輔導餐飲、販售食品業肉品

標示 26,815家次。 

    後續，將加強查核肉品來源及標示稽查比對，透過業者提供

進貨憑證、進口報單、屠宰證明或購買單據等資訊加強比對稽

查，為民眾食安把關；如經查獲標示不符規定者，依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完整包裝食品)或第 25 條(散裝食品、直

接供應飲食場所)規定，處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如經

查獲標示不實者，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條規定，處 4

萬元以上 40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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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本府肉品來源標示輔導情形 

 

2、 檢驗量能擴充近 10倍 

(1) 本市具雙重認證食安實驗室且可自行檢驗 21種瘦肉精 

    本局具備經衛福部及全國認證基金會雙重認證之高端食安

實驗室，可自行檢驗 21 種瘦肉精(包含萊克多巴胺)，由專業食

品檢驗人員經過嚴謹的實驗流程，透過先進檢驗儀器(液相層析

串聯質譜儀 LC/MS/MS)分析，保障市民飲食安全。 

    此外，本局積極向中央爭取食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明

(110)年獲補助經費 1,488 萬元，除用於挹注檢驗人力及試劑耗

材經費，將可再採購高階儀器-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LC/MS/MS)

一台，投入瘦肉精檢驗工作。 

(2) 提升本市乙型受體素檢驗量能 

    提高肉品檢驗效能，除本局實驗室可自行檢驗 21 項乙型受

體素外，預定於 109 年 12 月底與衛生福利部認證實驗室簽訂共

同供應採購契約，以利本府各局處會執行肉品分流送驗。 

    另導入乙型受體素(萊克多巴胺)快篩試劑，預先採購 2,000

片，因應大量高風險肉品檢驗，若查有大量含乙型受體素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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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流入本市時，本局可速先於業者端，現場利用快篩試劑檢測

是否含有萊克多巴胺，現場結果若呈陽性，則立即將該批產品暫

時封存；再進一步抽樣回實驗室利用化學分析儀器檢驗，待正式

檢驗報告確定違規後，即將該批產品銷毀，避免流入市面。除此

之外，本府各局處會亦於業管場域導入快篩試劑檢測，對於供應

商無法出具檢驗報告之肉品進行快篩，若快篩結果為陽性，則抽

驗送至本府共同供應契約實驗室，提升篩查效率。 

     

(3) 加強抽驗市售豬(牛)肉  

    針對市售豬(牛)肉進行乙型受體素類(現行公告檢驗方法 21

項)抽驗，107至 108年共完成市售豬(牛)肉進行乙型受體素類抽

驗 399件(如下表 3)，結果皆為合格。而於本(109)年 8月中央宣

布(明)110 年度開放含瘦肉精之美豬進口後，於下半年度提升監

測強度，預計抽驗豬(牛)肉達 500件，較 108年增加 2.6倍。110

年更將擴大由本府各局處會全面把關，預計抽驗達 1,500件，量

能更較 108年達到將近 10倍之多。 

表 3、107-110年乙型受體素類肉品抽驗件數 

年度 107 108 109 110 總計 

抽驗件數 212 187 500 1,500 2,299 

 

(三) 「市民健康要守護」：保護特殊族群全面採用國產豬 

1、 學齡前兒童、國小、高中校園午餐把關 

(1) 拒絕萊豬入校園，違規解約永不錄用  

    教育局業已函文要求各級學校午餐豬肉生鮮豬肉食材一律

採用具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產銷履歷農產品(TAP)標章，

或國產生鮮豬肉追溯之產品，並配合教育部 109年 11月 13日臺

教授國部字第 1090141112 號函學校午餐契約範本之修正，修訂

本市學校午餐契約範本，並於 109 年 12 月 3 日於召開「校園食

品安全－學校午餐供應契約修訂說明會」，邀集午餐供應商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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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供應契約修訂內容及配合事項，且要求各校 12月 15日

前完成契約修正。 

    契約中明訂豬肉一律採用國產在地具 CAS、TAP 標章，或國

產生鮮豬肉追溯；豬肉加工（再製）品，應採用「肉品原料來源」

為國產在地之優良產品；供應業者倘「豬肉及其加工(再製)品未

使用國產在地之產品」及「有混充或假冒上述產品供貨不實情

節」，罰則加重為記點 20點，依契約罰則立即終止契約。 

 

(2) 強化校園食安監控，加強食材把關 

    為使學生及家長安心、放心，各校(園)於學校及幼兒園門口

或明顯處張貼豬肉來源標示(如圖 7)，藉以周知學生家長「本校

(園)使用台灣產豬肉」，並於學校午餐菜單下方加註「使用臺灣

豬肉」之文字(如圖 8)。 

     教育局亦已安排本市校園營養師至全市學校進行午餐供應

輔導工作，協助每週(月)預審各校午餐菜單，藉由校園營養師專

業輔導與食材審查把關，維護本市學童之午餐健康營養。 

    教育局於 109 年 12 月 4 日辦理第 1 場次學校午餐秘書及營

養師研習說明會(如圖 9)，並已訂定校園午餐肉品查驗標準作業

流程，藉以增進學校人員查驗食材之專業知能，落實嚴格把關，

讓不符合規定之食材通通不能進入校園；且已要求各校每日應將

食材資訊上傳至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教育局每日指派專人

督導確認各校午餐食材(含豬牛肉品及其製產品)標章登錄皆應

為國產標章及產地國標示肉品。本府教育局業已輔導本市高國中

小 358校及幼兒園 746園於校園明顯處張貼本府豬弟標示。  

另，採購乙型受體素簡易試劑發放予設有午餐廚房之學校，

使其自主快速檢驗(如圖 10)，學校亦持續進行上游食材廠商之訪

視(如圖 11)。預計於 12月 23日辦理第 2場次說明會，期增進午

餐管理人員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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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學校張貼標示情形            圖 8、學校菜單註記情形 

 

 

 

 

 

 

 

 

      圖 9、辦理強化瘦肉監控研習 

 

 

 

 

 

 

 

 

圖 10、設有午餐廚房之學校自主快速檢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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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學校訪視上游食材商情形 

 

(3) 督導午餐供應商食材使用及餐食製備安全，推動訪廠三級制 

第一級：各校依規落實至午餐供應廠商及其上游食品加工廠進行

溯源查廠訪視工作。同時安排本市校園營養師輔導各校

午餐督導人員溯源訪廠之技巧，且由其陪同學校人員進

行不定期訪廠，落實督導學校午餐供應商衛生安全工

作。各校訪廠後針對未符合規定之廠商，則應依契約記

點、繳交違約金及終止契約等規定辦理，並移請本市食

安處進行複查查處。 

第二級：聘請本市所屬學校校長、校園營養師組成專業稽查輔導

團隊，至午餐供應商進行訪廠抽查，同時督導午餐供應

商午餐供應品質及衛生安全。 

第三級：教育局、衛生局及農業局組成跨局處校園午餐聯合稽查

小組，針對全市學校校園廚房、食材供應商、團膳工廠，

擴大增加無預警稽查作業次數，以強化學生午餐之安全

與衛生。 

    109 年抽查供應學校所使用之肉品來源，並確實登載於校園

食材登錄平台(如圖 12)，計 230 家次，截至 12 月 7 日共計抽查

361 家次；110 年將持續加強辦理校園豬肉及其產製品抽驗、送

驗工作，預計抽查供應學校所使用之肉品來源 600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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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學校食材登錄平台註記情形 

 

2、 特殊族群健康保護 

 針對特殊族群之消費場域，如醫院、老人機構、身障機構、護

理機構、托嬰中心、幼兒園、檢疫替代所等，各局處就各業管之業

者，以鼓（獎）勵之方式納入補助、行政委託規範及契約內容，或

列入年度督導查核輔導重點，據以規範所供應膳食一律使用國產生

鮮肉品，並依法標示肉品原料原產地，109年輔導使用國產肉品比率

達 100%、肉品標示完成率達 100%，110年將持續加強查核督導。 

 

(四) 「違規查辦要落實」：全民監督食安拒絕瘦肉精肉品 

    因應萊豬 110年進口，本府積極管理，於本(109)年修正「臺中市檢

舉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擴大適用範圍，全國首

創納入豬肉類食品含有萊克多巴胺或其他乙型受體素的違規案，列為重

大食安案，本法規案已於 12 月 15 日送市政會議通過，將由法制局依程

序辦理發布，預計於明(110)年 1月 1日前生效實施，邀民眾共同監督，

拒絕瘦肉精肉品流入市面。 

    未來，豬肉含有萊克多巴胺或其他乙型受體素違規案件，經民眾檢

舉由本局查獲屬實並裁罰確定，即可依新修訂之辦法，按照實收罰鍰金

額的 70%發給獎金，透過全民參與監督與本府嚴查，共同維護食品衛生安

全，守護市民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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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可透過本府陳情整合平台、1999 專線、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04-22220655)、政風處檢舉專線(04-22288226)、或撥打檢舉專線

(0800-451-102)等管道提出檢舉(圖 13)，在不洩漏陳情人個資下，交由

食安處專責查察辦理。 

     

圖 13、「拒萊瘦肉精 檢舉有獎金」圖卡 

 

(五) 「資訊公開要透明」：肉品標示查驗結果資訊看得到 

1、 於本府官網成立「萊豬牛專區網頁」 

    為使本府萊豬牛開放進口之各項政策作為讓市民了解，特別是針對

牛豬肉品等產品之抽驗及標示稽查結果，將依本市食安自治條例第 8條

規定，於網站公布，以提供民眾查詢及作為消費選擇之參考。 

本府刻正建置「萊豬牛專區網頁」(圖 14)，統合各相關局處有關萊

豬牛開放進口之相關資訊，供市民查詢，提供良好之風險溝通管道，專

區中提供各項訊息服務，功能簡介如下: 

(1) 最新消息與活動:連結本府官網，同步呈現本府有關萊豬牛開放進口

之各項政策作為新聞發布資訊，另各局處亦公布相關活動之預告與活

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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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規定:公布本府各局處有關萊豬牛開放進口之各項法規、公告與

函示公文等規定。 

(3) 衛教宣導:提供牛哥豬弟肉品安心標示圖檔、懶人包、產地標示圖卡

與問答集等衛生教育素材，提供本府各局處與相關業者運用。 

(4) 抽驗及標示稽查結果查詢:由本府各局處進行肉品抽驗及標示稽查結

果更新，供市民第一手查詢，查詢介面，包括文字及空間地圖兩種方

式，其中空間地圖方式以電子地圖點位之方式(圖 15)，民眾可直觀

查詢業者抽驗或稽查結果，顯示資料包括肉品產地國別、萊克多巴胺

檢驗結果等重要資訊，關鍵抽驗資訊上網公布，透明揭露，供市民充

分選擇。 

(5) 其他:配合本府最新政策及作為滾動式調整、新增功能因應。 

    民眾或業者除可瞭解本府各單位最新的法規規定及政策作為

外，也可以下載相關的標示圖檔自行列印張貼，另外更提供市民以文

字或地圖點位方式查詢本府各單位最新的標示稽查或抽驗的結果，其

中可查詢到包含產地國別、萊克多巴胺檢驗結果等重要資訊，可做為

消費選擇參考，專區預計本(109)年底上線，透過查驗資訊的透明公

開，擴大市民參與監督，也提昇業者自主管理的把關，共同維護食安

與健康。 

 

 

 

 

 

 

 

 

 

 

圖 14、臺中市萊豬牛宣導專區(示意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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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萊豬牛稽查抽驗地圖(示意模擬圖) 

 

2、 運用多元媒體管道宣導 

(1) 啟動跨局處橫向聯合分工，持續推廣本市「牛哥豬弟」肉品產地

標示輔導，並運用網頁、臉書、社群群組、跑馬燈、電子看板、

公車智慧站牌及臺中交通網 APP 等多元媒體管道(如圖 16、圖

17)，設計懶人包及圖卡、發布新聞稿，結合觀光行銷，加強民

眾宣導。 

 

 

 

 

 

 

 

 

圖 16、本局及食品藥物安全處臉書影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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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交通局運用公車智慧站牌宣導照片 

(2) 農業局建立產地溯源標章，輔導豬農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強化在

地品牌，並加強嚴格把關畜牧場源頭控管、安全用藥管理及環境

永續衛生管理，讓養豬產業生產作業持續升級(如圖 18)。 

 

 

 

 

 

  

 

 

圖 18、109年 11月 14日農業局舉辦畜牧嘉年華宣導相關標章標示 

 

(3) 教育局為維護學生健康，創造「食在安全」校園飲食環境，市府

於 12 月 2 日邀請全市學校團膳、食材業者齊聚，簽署並宣示拒

絕萊豬進入學校午餐，各級學校午餐全面採用國產在地生鮮豬肉

及其產製品，共同合作、層層把關，捍衛校園食安(如圖 19)；且

各校於學校門口或明顯處張貼來源標示，並於學校午餐菜單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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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使用臺灣豬肉」之文字，讓學生及家長安心、放心。 

 

 

 

 

 

 

 

 

圖 19、109年 12月 2日教育局舉辦「臺中市拒絕往『萊』記者會」 

 

(4) 民政局為落實豬肉產地標示之全面輔導，函請各公所針對無自治

會之攤商加強輔導，並協助發放 4,082張「牛哥豬弟肉品安心標

示」貼紙提供業者使用，全面標示，使豬肉來源資訊透明。 

 

參、本府針對核安食品問題因應作為 

一、 管理現況 

(一) 中央針對日本食品之管理措施 

1、 加強邊境管理：除日本核災 5縣生產製造之食品禁止輸入台灣外，並針

對日本其他地區生產之 9大類食品（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

冷藏水產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草

類、茶類），於邊境持續實施逐批查驗，以伽馬能譜分析碘-131、銫-134、

銫-137人工核種。 

 

2、 監測資訊公開：衛生福利部於「最新食品輻射監測專區」專頁，每日更

新各類食品監測最新數據，並公布被檢出含微量輻射，符合我國及日本

標準之樣本。自 100 年 3 月 15 日至 109 年 12 月 11 日已檢驗 162,210

件，其中 228件檢出微量輻射，均符合我國及日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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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管理措施 

1、 府會共識，修訂本市食安自治條例 

    105 年多位議員與本府共同關注日本核災食品議題，促成府會共

識，於 106年 1月 19日修訂「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新

增第 10 之 1 條規定「本市食品業者，不得販售遭受輻射汙染之食品。

本市食品業者販售之日本食品應於容器或外包裝，以中文標示製造原產

地之都、道、府、縣名。日本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千葉縣及群馬

縣生產製造之食品不得於本市販賣。」，違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

關規定辦理，透過嚴格把關、資訊揭露，以降低民眾對日本輸台食品引

起的相關疑慮。 

 

2、 稽查檢驗雙管齊下 

    為維護市民健康，本市於 106年除積極修訂「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自治條例」外，並同步購置「食品伽瑪射線偵檢計數器」，使本市

具備提升輻射檢驗之量能，並持續不定期進行日本進口食品標示查核及

抽驗，透過稽查檢驗的雙重管制，針對已進口之同性質相關產品(日本

進口食品)進行專案稽查；藉由加強查核標示，確認是否有來自日本輻

射汙染 5縣市生產製造之食品，並結合抽驗確認是否含有微量輻射，及

其含量是否符合衛生福利部訂定之容許量。 

 

3、 標示查核 

    針對本市量販店、賣場、超市、超商或進口食品專賣店販售之日本

食品進行查核，106年至今共計查核 1479件，於 107 年查獲 12件產品

無中文標示，另有 4件產品屬日本核災 5縣食品，皆已依法裁處在案。 

 

4、 輻射食品檢驗 

    抽驗市售日本進口食品，並檢驗其碘-131、銫-134 及銫-137 放射

性比活度。自 106年迄今完成食品伽瑪射線檢驗 112件，結果均符合規

定，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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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用多元管道宣導教育 

    為利市民查詢日本核災議題相關訊息，於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官網

及食品藥物安全教育網，針對日本核災議題提供相關問答，並即時刊載

最新消息供民眾上網查詢。 

 

二、 未來如中央開放日本核食地區食品進口之因應作為 

(一) 修訂本市檢舉獎金辦法，鼓勵違規檢舉，查核違規即重罰 

    比照萊豬牛開放進口修正「臺中市檢舉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案件獎勵辦法」適用範圍，屆時如經查獲於本市販售日本核災五縣生

產製造之食品，違規案件屬實且裁罰確定，可據以核發檢舉獎金，鼓勵

全民共同監督食安。 

 

(二) 持續加強日本核食把關，保障市民食用安全 

1、 落實源頭管理，持續嚴格把關日本輸入食品 

本府將加強查核本市輸入業者，查核是否有販售來自日本 5縣受輻

射污染地區之食品，從源頭杜絕輻射食品，為市民食安把關。 

2、 加強查驗市售日本進口食品 

    本局執行例行性稽查、陳情案件稽查及各相關專案查核，已列為常

態稽查項目，為防止民眾食用因遭受到輻射危害風險之日本食品，本府

將持續不定期進行日本食品抽驗及查核，增加稽查檢驗量能，檢驗日本

進口食品碘-131、銫-134及銫-137放射性比活度及進行標示查核。 

 

肆、結語 

針對萊豬及核食開放進口相關議題，近 7 成的臺中市民表達支持市

府「零檢出」的政策，本府傾聽民意、尊重民主，始終堅持立場、依法

行政，全面捍衛、守護市民健康。 

 

 

 


